
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

系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年 1月 11日(星期五)下午 4時 

地點：水保一館 L215專討室 

主席：張光宗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芝鈺 

出席人員：張光宗老師、林昭遠老師、林德貴老師、謝平城老師、陳

樹群老師、馮正一老師、黃隆明老師、詹勳全老師、蕭宇

伸老師、王咏潔老師、宋國彰老師、洪啟耀老師、吳俊毅

老師 

請假人員：沈育葦(系總幹)、賴有威(碩一班代)、莊昱仁(碩二班代)、

葉柏村(博班班代) 

 

一、 報告事項 

1. 有關 4+1(學士 4年及碩士 1年)，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4名

學生循此模式於 107 年畢業。為加強宣傳效果，擬於水

土保持實務實習之實習前輔導說明會中一併宣傳 4+1，

宣傳文件如附件一。也請各位老師持續協助宣傳，若有

法規上的疑問請學生逕洽系辦王小姐。 

2. 水保一館 1F 廁所將進行翻修工程，施工日期預估為

1/14~2/15。施工期間雜物多，行經時請注意自身安全。

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歡迎隨時提供。 

 

二、 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擬廢除本系自我評鑑實施辦法，提請討論。(系主任交議) 

說  明：本系自我評鑑實施辦法(附件二)是依據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

(附件三)訂定。因該辦法己於 101 年 5 月 11 日修改且改名

為國立中興大學自我評鑑辦法(附件四)，因此擬廢除本系辦



法，相關規定依「國立中興大學自我評鑑辦法」及「國立中

興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細則」(附件五)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自然資源大樓新建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 106 年 11 月 15 日系務會議提案討論案由七『有關 106 年 11

月 8日校長與本系教師座談會提到之新系館構想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本系老師一致期待新系館，懇請校長支持。』 

2. 107年 1月 19日系務會議報告事項一『根據 107年 1月 2日

國立中興大學環境科學大樓新建工程 107 年度第 1 次研商會

議議程及決議，未來本系將搬遷至「環境科學大樓」，而現址

將改建為「中央廣場」。』 

3. 107 年 9 月 19 日校長主持之「10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協調會

議」決議改為「自然資源大樓」。大樓名稱案也可於 2月黃副

校長主持之研商會議提請討論。 

4. 檢附舊版本(附件六、八、九)，請討論是否需要修改。 

5. 本案需於 1月 25日前繳回研發處及建築師。 

決  議：請老師考量後另行召開會議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大學個人申請書面審查資料頁數上限乙案，提請討論。

(招生小組暨試務工作委員會林昭遠老師提議) 

說  明： 

1. 107 年 12 月 14 日招生小組暨試務工作委員會中林昭遠老師

提到，大學個人申請應限制考生書面審查資料頁數，建議總頁

數不超過 20頁。 

2. 本案若通過，將於 108學年度起加註於簡章等相關資料中。 



決  議：超過 20頁之部分不予審查。 

 

案由四：擬調整 108T209資本門分配額，提請討論。(系主任交議) 

說  明： 

1. 根據 108年 1月 9日院各單位主管會議議程，本系 108T209

資本門為 1,368,000元。 

2. 近三年各老師資本門分配額如附件七。 

決  議：若需調整再與主任協調。 

 

三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有關招生考試面試是否一律請考生提供簡報檔，提請討論。

(招生小組暨試務工作委員會林昭遠老師提議) 

說  明：107年 12月 14日招生小組暨試務工作委員會中林昭遠老師

提到，系上招生考試面試通知提到「若有準備簡報檔…」，以

致有的考生有準備簡報檔，有的考生沒有準備簡報檔僅做口

頭報告。 

決  議：往後招生考試面試(包括大學特殊選才、碩士甄試入學、博

士考試入學)都要提供簡報檔，面試通知改為「請準備簡報

檔…」。 

 

四、 散會：下午 5時 33分 

 


